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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第五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10年12月16日9時30分 

參、開會地點：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陳局長健豐                       紀錄：陳永芬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陸、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林委員煌喬 

(一)過去中央管河川、縣市管河川及區排各項治水及禦潮計畫，

工程大都偏重於防災，對於河川生態、棲地保育、周邊環境

公共空間設計、在地文化串連及親水體驗等等，著墨較少，

結果我們發現渠道人工化，環境生態破壞，使得河川原有自

然風貌及親水空間喪失，人與水的關係，變得疏離陌生，且

不利棲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二)隨著我國生活所得提高，社會大眾對於親水遊憩需求的量與

質，與日俱增；且對河川生態關懷亦從水質改善的單一面向，

擴展為多樣性，故未來的水利建設亦應與時俱進，允宜結合

水質改善、河川棲地維護、環境保育、人文風貌及自然地景

地貌等整體進行營造規劃，導入綠色文化及永續生態，以提

升水域自然生命力，使國土永續與人民生活品質提升達成平

衡。 

(三)經濟部第十河川局本次所提110年度「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計畫」(下稱本調適計畫)10項提案，雖屬「水與安全」

範疇，但與上述理念並不相悖離。換言之，「水與安全」雖

應最優先考量，且走在前頭，惟仍可先模擬本次提案各項工

程「水與環境」的河道，未來打算營造成什麼模樣，並趁本

次河道的施工，儘量地強化生態友善的設計(如護岸採多孔

隙與緩坡設計、河道進行空間改善或增加綠色植栽等)，順

勢加以改善，以奠定「水與環境」的生態基底(換言之，超

前佈署)。如此，將可避免未來如要接續推動「水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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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時，河道又得二次施工所造成的不經濟及對環境的干擾。 

(四)本次提案各項工程雖有提及生態檢核情形，惟感覺上仍流於

制式化、聊備一格，可能係因尚無法完全掌握計畫的設計與

工作內容，似未真正就各項工程範圍，實際進行生態檢核，

掌握生態的現狀(尤其是因施工將造成環境永久改變的區域，

如堤防、護岸及拓寬區域)。導致所提之保育對策，僅能流

於泛泛(或放諸四海皆可用)的建言，似未真正研提各工程對

應且適切地的生態保育措施(目前所提之保育對策，充其量

只能說善盡提醒之功能，工程顧問公司恐無法從中攫取太多

養分，用作營造友善當地生態設計的發想)。因此，要再提

醒十河局嗣本調適計畫通過後，未來應督促生態檢核團隊一

定要完全瞭解工程內容、位置與配置、工程周遭環境與土地

利用狀況，並完備生態資料調查(資料蒐集、現地調查及訪

談蒐集)，確實掌握生態的現狀；因為只有確實掌握計畫工

程內容及工區生態的現狀，才能釐清各項工程進行可能造成

生態的影響，也只有如此才能研擬對應且適切地保育策略與

措施，以及提出工程顧問公司真實受用的工程配置方案。 

(五)此外，生態檢核除了盤點生物種類外，更重要的是應盤點生

態條件與空間，故請檢視本次提案各項工程的生態環境，屬

計畫工區陸域或水域，有無亟待改善的地方；有無需「補足

其生態環境零碎化」或「豐富物種棲地多樣性需求」的必要，

並利用本次工程的進行，順勢加以改善完成。例如： 

1.本調適計畫各項提案工區範圍有無面臨生態廊道受阻的課題，

目前各項提案有無：1.河道坡度較陡峭，以及取水堰或固床

工落差超過50公分，阻斷縱向河道連結等現象？2.垂直式混

凝土護岸，阻斷橫向的生態廊道情形(新建的堤防及護岸加

高後，自當避免施做成垂直構造物形成生物陷阱)？如有，

則建議應改善河道橫、縱向生物通透性無阻。尤其橫向生物

通透性問題，更易被忽略，其中護岸高度、坡度及其襯砌材

料等，係阻隔水域和陸域物種橫向移動的主因。因此，建議

在不影響通水斷面的前提下，應可雙向思考，以生態廊道串

聯(如護岸外層鋪設砌石，營造多孔性棲地環境；或於石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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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植生爬藤類；或適時設置能夠讓生物通行的斜坡通道；甚

至可研究設置防汛階梯兼生物通道(應注意斜坡角度及增加

表面粗糙度)，搭配固床工、拋石及棲避管，建構橫向生態

廊道之可行性等)，將水域、濱溪、護岸、陸域，甚至連結

鄰近的生態環境，以形成完整的生態系，讓提案各溪流的

(兩棲爬蟲)生物能夠順利進出溪流水域。本人要再進一步提

醒，生物通道上岸後，允宜再規劃生態緩衝區，避免「我不

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憾事。 

2.河道堤防、護岸(新建)工程，最重要的是應避免干擾生態環

境、維持既有生態系統與生物保護，故請儘量保留河道既有

礫石灘及濱溪植物。本調適計畫大部分提案目前皆擁有豐富

濱溪植生帶，且水質清澈，切勿大面積翻攪河床，避免造成

底質遭擾動；尤其鄰近水域之施工作業，易造成部分水體濁

度上升，進而影響至下游水域範圍，故施工作業應選擇於枯

水期施工，並於工區下游段施作沉砂池，以減少下游水體濁

度。因為，不管是水質混濁或底質擾動，都會改變原有棲地

型態，破壞水域生物棲地場所，甚至嚴重干擾河道生態環境。

此外，如涉及拆除既有護岸、固床工或墩座等結構時，應避

免敲除水泥塊對河道生態環境與生物的傷害，尤其河道上的

施工便道設置路線、清除敲除掉落河道及河床的水泥塊、敲

除水泥塊於河道的暫置區等，皆應請承商提送計畫俟十河局

核可後方可施工。 

3.溪流生態系中，濱溪植被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作為營養鹽的

提供來源，亦可增加溪流遮蔭。基於環境友善措施中迴避與

減輕的原則，在工程設計規劃時，除了減少工程施作的範圍

外，亦必須減少對濱岸植被的擾動。同時，應於開挖時保留

現地植生種子的土壤表層30公分，工程施作後回舖裸露面，

促進植生帶復甦的速度加快。另新建護岸後如尚有空地，建

議進行綠美化多予軟化，儘量於溪畔栽種深根性、水分截流

多及病蟲害少的原生樹種，以為補償。 

4.此外，可再檢視兩旁護岸邊坡上與河川水際線的連接相關性，

有無需要改善的地方；護岸坡頂與濱水帶應有植生；有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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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魚道設施或改善固床工；至於幾乎無水邊空間利用的河

段，有無再強化改進的可能(如濱溪植生，增加當地生態服

務之機會)等。 

5.最後，可再盤點鄰近生態環境(如周邊現有的樹林、灌叢、

果園、坡地、水域、農耕地、農田水利及交通道路兩旁綠帶

等生態系)，並運用執行中工區範圍的基地潛力，思考如何

連結其間之生物廊道，進而提出有助各項工程與鄰近生態環

境物種分布及擴展的設計(如建立動物通道，減少陸殺等)，

然後加以串連成陸域、水域完整的生態環境，如此將可成為

各項水利工程改善計畫的亮點。(試想，假如每件水利工程

皆能如上述作法，先「補足其生態環境零碎化」，再利用該

基地的潛力，與鄰近生態環境相連結，如此由點成線，由線

織成面，則經濟部水利署主導的水利工程，對全國生態將會

有十足的貢獻)。 

以上現象，均可利用本次工程的進行，順勢加以設計、

施作改善完成；假如無法全面改善，至少可選擇於適當河段，

作為示範以評估效益。 

(六)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部分，請再注意下列事項： 

1.首先應明確掌握溝通對象，由於各項水利建設提案可能各有

關切的學者專家及NGO團體，生態檢核時務必確實掌握提案

工區範圍的關注團體，並擬訂適切的溝通方式(說明會、座

談會及訪談等)。然後，包括有那些在地意見領袖、生態保

育團體(尤其關切各提案工區範圍的NGO團體)及專業人士等，

一定要誠懇邀請(對的人)參與；必要時還得進行訪談，如

此才能有效溝通。當然，還要構思清楚溝通重點，尤其各

項提案工區範圍NGO團體關注的議題，皆應充分準備，詳實

說明。 

2.可是，目前公民參與資料，仍以辦幾場即景式說明會、拍幾

張照片，及以會議紀錄原始資料來呈現，建議應將相關公

民參與的資料消化整理後，以公民關切議題方式呈現，並

進一步說明各議題將於設計階段的參採情形，如此，才可

循線對照各工程的施作項目，才能很清楚規劃構想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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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如何調整及最後定案的緣由。尤其所有提案，其溝

通對象均僅見到在地意見領袖及社區民眾，卻未見到長期

關切各分項工程區域的生態保育團體及專業人士參與。如

此，我們就很難判斷是否已找到對的人參與、溝通，以及

評估該等公民參與的有效性。 

3.至於資訊公開部分，則未見相關資料，建議本調適計畫通過

後，可再強化。資訊公開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及時將正確

訊息對外界公開，達到決策透明與溝通交流的目的。因此，

資訊公開揭露內容，應包括各項提案工程的規劃概要說明、

規劃範圍、規劃進度、規劃過程所蒐集之資料；各階段討

論會議(座談)議程、時間、簡報資料、影(照)片紀錄、相

關參考資料報告檔案、聯絡窗口、參與人員等相關資訊。

其中，計畫內容連同生態檢核報告，應整理成可閱讀形式

對外公開，並主動通知關注此議題的公民組織與在地社群。 

(七)有關預期效益，仍太保守，過去中央管河川、縣市管河川及

區排各項治水及禦潮計畫，其治理績效都只呈現保護面積、

施設堤防護岸及排水路改善情形，實太可惜了！謹建議可再

檢視本調整計畫各項提案在下列各項指標的落實成果，以彰

顯預期成果及效益： 

1.統計比較建設前後的透水鋪面、新植栽綠化面積。 

2.如何減少燈光對周圍生態環境影響的積極作為。 

3.外來物種清整成果。 

4.有無設計生態、棲地環境的友善設施，以及對自然景觀連續

及生物多樣性等助益成果。 

5.利用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表，評估比較各項計畫建設前後

的棲地生態分數。 

(八)有關本調整計畫各項提案，請再釐清下列事項： 

1.本調整計畫自辦先期作業明細表(下稱先期作業明細表)中，

項次2、4、7、10十河局預定改善長度，與水利署河川海岸

組初核意見建議評估長度不同；又項次4、7、8、10，十河

局提案案名與水利署河川海岸組初核意見實施計畫評估範圍

亦不一致，允宜於各該實施計畫中交代後續作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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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淡水河工程實施計畫： 

(1)P.3評估範圍為淡水河店面T012-T013，與先期作業明細

表提案案名所列(斷面12-17)不一；又P.10表1所示111-

112年度新建工程約完成1000M，與先期作作業明細表預

定改善長度2500M不同，均請釐清交待清楚。 

(2)另本實施計畫內容太簡略(例如缺工程及非工程方法之描

述等)，允宜再充實。 

3.新店溪工程實施計畫：P.1評估範圍長度900M，與先期作業

明預定改善長度1200M略有不同，請釐清交待清楚。 

4.景美溪工程實施計畫：簡報P.4設置石籠護岸150M處，將因

施工造成環境永久改變，爰請生態檢核團隊再進行勘查，勘

查後如發現已有某些物種的出沒，顯示該區域係適合該物種

的棲地，則工程設計及施工方式，應如何調整，以避免傷及

該物種，並於完工後如何恢復該物種喜歡的棲地之樣態。 

5.橫溪河工程實施計畫： 

(1)P.6評估範圍為橫溪主流斷面H02-H06A(橫溪橋至海山橋)

長度約2.72公里，與P.20表3-1所示111-113年度新建長

度 1620M不同；且與先期作業明細表提案案名所列

(0k+769-3K+087)、預定改善長度2318M亦不同，請釐清

交待清楚。 

(2)P.12提及本次工程擬施作位置為新北市三峽區溪北4號

堤防、溪南5號堤防、溪東8號堤防，允宜與先期作業明

細表提案案名呼應連結。且與P.13-14當地里長所述淹水

致災原因，係「溪南3號堤防高度不一，且落差大，形成

防洪缺口」、「橫溪橋1A斷面上游致2斷面右岸」、「A海橋

上游至斷面7兩岸」等區，如何作連結，允宜進一步說明。 

(3)此外，建議同一個計畫提案內，有關治理範圍的呈現，

究以里程或斷面表示，請前後一致化。 

6.二重疏洪道工程實施計畫： 

(1)P.3評估範圍為二重疏洪道左岸斷面005A延伸，P.6評估

範圍則以「左岸0K+070-1K+093加高至9.84公尺呈現」，

兩者之關聯，允宜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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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9有關生態檢核情形之說明，允宜再調整補強。 

(3)又P.11表1分年預估完成長度1023M，與預定改善長度

3500M差距大，請再釐清交待清楚。 

7.基隆河工程實施計畫：P.4評估範圍為基隆河主流斷面55-57，

長度約0.3公里，與P.14表1分年預估完成長度250M略有不同；

且與先期作業明細表提案案名所列(斷面54-65)、預定改善

長度3000M差距甚大，請釐清交待清楚。P.10民眾溝通及在

地溝通意見，應再強化。P.13下面粗體字「一、工作項目經

費及執行期程」部分，重複，請刪除。 

8.三峽河工程實施計畫： 

(1)P.3評估範圍為三峽河主流斷面S09-S15(三峽大橋至大

利橋)長度約3.76公里，與P.27表3-1所示分年預估完成

長度1020M(如何算出？)不同；且與先期作業明細表提案

案名所列(5k+230-8K+995)、預定改善長度2200M亦不同，

請釐清交待清楚。 

(2)P.8最後一行粗體字「錯誤！找不到參照來源」等文字，

請刪除，並潤飾文句，使其通暢。 

(3)簡報P.16提及地方建議「 河道內樹木全數移除」，允宜

審慎。公民參與並非鄉愿式地遷就地方民眾的意見，而

係能秉持綠色文化及永續生態，以提升水域自然生命力

的精神及目標，堅定地回拒及教育民眾。 

9.磺溪工程實施計畫：P.6評估範圍為磺溪主流斷面1-01~7-

11(舊河道至磺溪中橋)長度約2.54公里，與P.25表3-1所示

分年預估完成長度1275M(又合計3555M，如何算出？)不同；

且與先期作業明細表提案案名所列(斷面5-1~07-11)、預定

改善長度1500M亦不同，請釐清交待清楚。 

10.塔寮溪工程實施計畫：簡報P.4指出本次工程內容，係既有

堤防洗石子或地方特色圖騰，以及壓花地坪等。鑒於既有

堤防屬垂直構造物，易形成生物陷阱，建議將堤防洗石子

工程，改成改善河道橫向生物通透性無阻；而壓化地坪工

程，在不影響堤防安全的前提下，則改成透水鋪面，會更

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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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鶯歌溪工程實施計畫：P.6評估範圍為鶯歌溪排水(5k+663-

6K+106)整建工程，長度約450公尺及鶯歌評斷整體環境改

善工程(8k+082~8K+404)，長度約350公尺，與先期作業明

細表提案案名所列(5k+663~8K+435)、預定改善長度2772M

不同，請釐清交待清楚。P.4、P.5粗體字「錯誤！尚未定

義書籤」等文字，請刪除。 

二、陳委員郁屏 

(一)通案意見 

1.報告第壹章各節撰寫過為簡略，第二、三、五節有關風險

分析、水利建造物檢查成果概述、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概

述，大多未提供可資參考的實際論述。本章需提供該流域

環境特性、過往致災分析、整體治理方向以及未來的調適

規劃，這些重要背景資訊是考量提報計畫需求與合理性的

基礎，建請補充完備。 

2.風險分析非常重要，應考量河段上下游的河相特性，包括

坡降高程、水文水理、地形質、周邊土地利用等，對於歷

年重大災情的致災分析，建議應詳實探討過往工程整治與

土地利用的變遷對該河段的影響，綜合分析風險迫切性與

嚴重性，後續才能判斷第貳章所提計畫是否能有效降低至

災風險，是否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以及是否有其他

替代方案。 

3.所提各項工程計畫多僅以設施堤高與河寬是否達到200年重

現期防洪標準為考量，採用傳統築堤手段排洪防災，除了

不利於河流自然環境永續，在極端氣候下防災效益低落，

也欠缺儲水、保水的承洪思維。建議在非急迫河段（連續

在同點出現災情且致災原因明確）、尤其是山區河段考量以

自然為本的替代方案。建議替代方案：與社區合作發展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承洪計畫，透過建模分析洪水流

路，順應河川氾濫需求，劃設強降雨洪水時的氾濫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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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空間），限制私地主在該區內的土地利用，輔以近自然工

法（丁壩、開口堤等）將洪水引導到河畔灌叢等自然洪氾

區。 

4.報告中的生態檢核章節，未提供執行團隊資訊及受託工作

內容，僅呈現既有生態資訊檢索、生態敏感圖，以及較屬

於通案性質的減輕對策，建議若團隊實有執行現勘，應補

充現況照片、環境綜合說明，並針對提報工程的潛在衝擊

提出後續工作對策。 

(二)個案意見 

1.淡水河：缺乏實際內容，無法評估衝擊與對策。請問這是淡

水河左岸唯一沒有堤防的地段嗎？跟淡水河調適計畫的關

係為何？ 

2. 新店溪：p.3-4新修治理計畫預計新增數段堤防，然新店溪

屬山區河流，應盡量避免硬工程，相關規劃建請再做詳細

考量，不宜僅因「（新近）出現保全對象」而興建堤防。本

案提報溪段為具有自然溪畔林的彎道，且上游緊臨粗坑

壩，看不出興設堤防的迫切性，建議考量以在地承洪為導

向的替代方案。 

3. 景美溪：護岸改善位置已自然植生成林，建議針對基腳環

境現況調查後重新評估方案，目前提出的石龍工法無助於

保全道路，且將造成顯著的生態與視覺衝擊，並非上策。 

4. 橫溪：治理規劃在山區溪流規劃沿河道築堤，新的堤岸工

程將河道束縮，可能對下游造成新的衝擊，這種單點式的

治理模式無助於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不可不慎。從在地

里長意見與現地照片知道有至災疑慮，如提報的治理方案

實有需要，則不能只憑在地意見，需要詳實進行風險分

析，從工程專業分析提案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5. 二重疏洪道：本工程河段兩邊主要地目為一般農業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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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在地承洪做調適規劃，避免過度築堤導致更嚴重的潰

堤風險。 

6. 基隆河：既有提防綠美化的必要性、急迫性與預期效益都

不高，且需用地取得，建議本提案再做研議。 

7. 三峽河：礁溪段有自然綠帶，應考慮設計丁壩挑流配合自

然植被承洪，取代全線築堤。大埔段為直線河段、劉厝埔

工區在非攻擊面，請補充說明興建堤防而非其他替代手段

的必要性。 

8. 磺溪：屬平原曲流，且兩岸皆有河畔林，請補充說明興建

堤防而非其他替代手段的必要性。 

9. 塔寮坑溪：既有提防綠美化的必要性、急迫性與預期效益

都不高，建議本提案再做研議，若要推動請讓在地實質參

與規劃設計。 

10.鶯歌溪：全溪段已有多處既有工程，山區河流人工化程度

已過高，且未見整體風險分析，請補充說明設置兩側護岸

而非其他替代手段的必要性。  

三、古委員禮淳 

(一)通案意見: 

1.部分計畫無風險且植生完整，其工程必要性似待考量。 

2.水岸符合土管的利用樣態，其保護才值得公共資源給予的

保護。 

3.工程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擾動，應盡可能將工程量體融入於環

境中，外露的量體消弭於無形是比較理想的樣態。 

(二)各案意見: 

1.景美溪工程依現況照片，主要為坡腳淘刷，邊坡上方植被尚

屬完整，如果針對坡腳予以穩固，或許上邊坡即無崩滑問題，

建請再予考量是否有機會縮減施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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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店溪自來水管保護工似為造成問題的起源，是否直接針對

處理？ 

3.二重案擬採防洪牆，雖然直接擾動較小，惟對長期環境景觀

的切割影響最大。 

4.基隆河、塔寮坑溪案建議優先牆邊柔化綠化擋牆，再布設歩

道以維持空間的舒適性和安全性。 

5.磺溪請多注意水岸植群和候鳥棲息濕地的保育，避免河道束

縮造成流速加快等的影響。 

6.鶯歌溪淺山環境，請多留意上邊坡下來的水路與動物廊道，

加強未來工程對生態的友善性。 

四、劉委員駿明 

(一)本次所提十個工程計畫，個人綜合意見如下： 

1.氣候變遷所造成極端暴雨事件，以往堅信人定勝天治水策

略，已無法滿足不淹水政策需求，再加上保護區土地，持續

高強度開發致地面逕流暴增，更加劇積淹水事件頻仍發生。

又因工程手段有保護限制，必須靠非工程手段（預警、疏散

撤離、自主防災社區）補其不足，以是大家共同認知。 

2.經過多年努力大台北及基隆河整體防洪工程急要段，基本

上已大致完成整治工作，本次所提十件工程計畫，應就個自

工程計畫，評估優先順序分段實施，以發揮治水功效。 

3.採調適策略目前以出流管制手段，限制開發所造成地面逕

流增量，已初具效果。至於常淹水都市精華區域，業提供逕

流分擔策略，目前僅完成初步規劃，必須靠中央、地方群策

群力及公、私協力，方可達成治水目標。 

 (二)有關十件工程計畫，個案意見如下： 

1.淡水河堤防改善工程- 

(1)風險分析不宜填「無」，仍應審愼評估說明淸楚。 

(2)原則支持堤防新建500m，請繪製保護範圍圖，及評估是

否有地形上防汛缺口，並提出因應措施。3.工程設計理

念原則支持執行。 

2.新店溪右岸堤防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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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歷程表評估範圍長度900m，先期作業明細表預定改

善長度1200m，而建議評估長度1000m，三個數量不相

同，建議按照圖1-5（4/7）丈量實際長度。 

(2)為保護翡翠水庫原水管，支持新建堤防工程予以保護。 

(3)堤後因地形高差關係，易有積淹水災害，請加強堤後排

水系統規劃設計。 

3.橫溪堤防改善工程- 

(1)表參-1共提列溪南5號、溪北4號及溪東8號三件工程，

支持111年度辦理用地先期作業。 

(2)溪東8號未附影像位置圖及空拍照片，無法比較土地使

用及保全情形，請補附。 

(3)表參-1分年分期預估統計表，112年未填列三件工程用

地取得需求，建議就防洪功能及保護效益，評估排定優

先順序，逐年爭取經費實施。 

4.二重疏洪道堤防改善工程- 

(1)依圖1所示新五路橋（1k+571）至堅實橋（2k+526）

間，將進行排水路拓寬改善工程，文內渠寛維持不變，

描述是否正確，請檢討。 

(2)計畫加高（0K+070～1K+093）堤防至主流 Q200計畫堤

頂高，概估經費1.51億元，較興建防水閘門及抽水站工

程效益高，惟應注意內水排除問題外，同意所提計畫。 

5.基隆河整體環境改善工程-1.先期作業明細表，預定改善及

建議評估長度同為3000m，本次所提工程計畫僅250m，同意

先辦理用地先期作業，俟土地取得，再辦理總長3000m整體

環境改善計畫。本次僅提列250m工程，是否適宜，請檢

討。 

6.三峽河整體環境改善工程- 

(1)三峽河劉厝埔護岸工程（第三期），已完成用地先期作

業，用地取得270m，經費高達1.2億元。 

(2)下游右岸礁溪段護岸整體環境改善工程列待建工程。圖

參-4橫斷面圖，係以防洪標準佈設堤防。 

(3)圖2/3上游左岸劉厝埔護岸非待建工程，依圖參-7、8前

坡保留現況高崁，主要工項係堤頂新設棧橋步道，貫接

上、下游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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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工程設置目的，及經費需求而言，以下游右岸礁溪護

岸效益較高，提供參考。 

7. 磺溪整建工程- 

(1)表參-1共提清水、田心、四十號橋及南勢湖二號等四件

堤防整建工程，除南勢湖二號堤防，用地不受都市計畫

審議影響，支持提列堤防整建工程，111年整建長度

135m，經費1080萬元。 

(2)三件正由都市計畫審議案工程，支持112年先辦理用地先

期作業。 

(3)三件工程就防洪功能及保護效益，評估優先順序，逐年

爭取工程經費執行。 

8.鶯歌溪排水整建工程- 

(1)計畫歷程表評估範圍排水整建工程長度為443m，非

450m。海萍段環境改善工程長度322m，非350m，請改

正。 

(2)暴雨延時請採24小時，或利用一日暴雨，乘轉換係數放

大，求取 Q10及 Q25洪水位高，做設計參考。 

(3)整建工程前坡採用蛇籠護岸工法，與圖參-2使用混凝土

砌塊石工法不同，因河道寛度窄，建議堤後有保全對象

者，採砌石工法（增加通洪空間）施做。 

(4)整建工程涉及河道整理及提高防洪功能，原則支持爭取

預算執行。 

(5)圖參-5海萍段整體環境改善工程，施做堤頂步道，急要

性不足，請斟酌辦理。 

9.景美溪堤防改善工程- 

(1)101年颱洪侵襲造成阿柔護岸邊坡崩塌破壞，為免災情擴

大，同意進行邊坡保護及基腳加深工作。 

(2)支持111年度先辦理1000m2私有土地，辦理用地先期作

業。 

(3)河段內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務必加強友善環境四大策略

執行，以營造優質河川生態環境。  

10.塔寮坑溪排水整建工程- 

(1)實施計畫內表示水利署已核定先期作業費15萬元，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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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是否屬實。 

(2)後續土地徵收費用，及工程分年分期預估統表，請詳填

內容，以判斷計畫可行性。 

五、楊委員志彬 

(一)局應該針對十個計畫進行整體分析，依生態敏感度、施作必要性，

矩陣評估。 

(二)施作必要性往往依據重現200年防洪期距保護標準，然而今年

開始推動淡水河以及磺溪的改善與調適規劃。應該參考目前

的調適改善規劃，評估非工程手段的可行性，重新進行評估。 

(三)結合今天的委員意見，強化生態保育方案。提出具體的補償、

減輕、迴避的具體策略。 

(四)在地諮詢小組應該扮演大平台的功能，彙整中央管河川改善與

調適規劃結論，做綜合判斷。針對前述的矩陣分析結果，進

行審視以及社會敏感度加權分析。 

(五)對於民眾參與的建議： 

1.很多計畫集中在三峽、鶯歌，而淡水河中央管河川改善與調

適今年的重點也是在大漢溪，建議可進到三峽區域，與在

地的 NPO、社區組織進行整體的評估。 

2.新北市有溪北平台、溪南平台、北海岸平台，承載公私協力

的河川治理討論。建議結合既有的區域平台，深化民眾參

與的內容。 

3.結合淡水河河川環境情報圖的成果，將目前的評估、規劃、

未來的近一步討論、與施作放在情報圖上。 

(六)延伸在地諮詢小組的參與，才可以再下一次會議提供更周延的

諮詢貢獻。建議可考慮由委員認養特定區域或特定河川，持

續性的參與在地溝通工作。然後再回饋到大平台上來。 

(七)安排委員現勘的機會。更可以深入討論個案。 

六、黃委員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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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環境的規劃意涵，渉及工地利用與既有都市與非都市計劃的干

擾衝突問題，在環境脈絡、水文、地文與生態的結構性層次的檢

核回顧，大部份甚至全部提案都缺乏此方面的說明。 

(二)保水與防洪排水宜兼顧，全面檢視自然資源、景觀資源、防災系

統、極端氣候的靭性調適，生活休閒與觀光遊憩的不同面向的同

歩評估才是永續且值得投資的提案。 

(三)應以基地空間層次的現況確認生態檢核的內容 。 

(四)希望在規劃設計階段，有機會調整，特別是工地的空間問題，若

原本即是人為開發嚴重抵觸自然洪泛的空間，建議從更宏觀角度

尋找更根本的對應提案。 

(五)建議與既有政府部門不同計劃的資源與建設能串連整合，包括防

災系統、水文基礎建設、洪泛空間需求、逕流分攤價值與景觀、

遊憩、交通等可能等綜合考量 。 

(六)生態檢核宜有具體對應的個別細部內容，尤其是現今基地層次的

實際內容。 

(七)公民參與的方法，宜包括地主、社區、行政相關關鍵人員、地方

NGO….，具體意見確實蒐集，解決對策與最後結論原委宜完整記

錄。對於針對性的個案，應擅用既有的整體架構參與的團體與個

人是通則性的參與模式，但參與的過程缺少類似專業與工作坊教

育說明的過程，民粹式的參與，可能導致專業的無所適從。 

(八)大規模的硬體提案，除非有具體風險分析與替代性生態工法的評 

估過，否則其優先順序希望在評估更完整後再提，第2，原本現

況就很好的河段，同樣應有充分的不得不做的理由才列入考量。 

(九)建議水利署與河川局能夠針對不同類型的水環境、水安全的工程

能有整合式的含蓋土木、 水利工程、生態、景觀、自然資源與

氣候靭性的全方位最佳模式的設計準則供參考。 



在地諮詢#5-16 

 

 (十)1.工程內容建議能在提案書中精準與簡要說明，並增列其他可

能的生態替代工法評估增列；2.針對都會與鄉村的設計原則(準

則)，建議有通則性的參考範例。 

 

 

七、經濟部水利署 

(一)有關生態檢核部分，建議加強蒐集資料，凸顯各項工程生態特色，

營造社區意象。 

(二)為配合現行能源政策，於區域排水推動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惟

須考量汛期搶險、疏濬需求，跨河道型太陽能光電設施推行不易，

仍請評估於堤後空間設置之可行性，如自行車道上方可嘗試推動，

後續光電設施所生之回饋金亦可挹注河川、排水之維管費用，推

升辦理之誘因。 

(三)「二重疏洪道左岸斷面005A 延伸堤防工程」簡報第7頁經費表總

計工程部分，單位為仟元，數值應為142,907,928 請再確認。 

陸、結論： 

一、工程實施計畫(初稿)請依委員意見參酌修正，就辦理之必要性、

水文、水理、風險評估、預期效益及成果加強論述，並將委員意

見回應表納入工程實施計畫，修正完成後陳報水利署審查。 

二、請承辦單位同時將修正後工程實施計畫(初稿)送委員審視。 

三、各工程於設計階段請視現況實際需求，邀請委員辦理現勘給予本

局協助，以利推動優質水環境。 


